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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84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2年第 84次审议会议于 2022年 12月

1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

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

发行可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

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四）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部分关联企业与发行人客户、供应商

存在资金往来，其中：2020年 1-6月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

的宏鑫锻造向发行人供应商浙江远大拆入资金 3,767.69万元；

2020 年 1-4月，宏鑫锻造向发行人客户上海泰犇、上海盛皋分

别拆入资金 620.95 万元、280.00 万元。宏鑫锻造在报告期内

与发行人还存在关联采购、关联租赁、资金拆借和对外担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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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宏鑫锻造向发行人供应商、客户大

额拆借资金的原因与商业合理性，相关资金的最终流向，发行

人是否存在体外循环虚构交易、由关联方代垫成本费用等情形；

（2）关联交易对发行人业务独立性的影响，是否存在通过关联

交易调节收入、成本费用等情形，是否存在对发行人进行利益

输送情形；（3）加强内部控制，防范与关联方之间利益冲突或

者利益输送，提高财务规范性的具体措施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2.发行人销售服务费占相应营业收入的比例明显高于同行

业可比公司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内销售服务费的计提

政策、计提基数及比例、支付时间确定依据、内部控制制度及

实施情况；（2）报告期内销售服务费对应的具体客户和收入情

况，销售服务费占比较高的合理性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已获授权专利 52 项，但发明专利

仅 5项，其中 3项为继受取得，发明专利数量明显低于同行业可

比公司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继受取得发明专利与发行人核心技

术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在核心产品中的应用；（2）继受取得发明专

利的交易时间、金额、交易对手方、在无形资产中列报与后续计

量情况；（3）发明专利较少的原因，以及是否符合创业板定位。

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、分公司存在超环评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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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能生产的情形。发行人子公司昆山骏鼎达存在尚未取得《第

二类监控化学品许可证》而使用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的情形。请

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生产环节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存放、管理等安

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;（2）发行人生产经营是否符

合行业政策、行业监管规定，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生产违规

情形，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发行人 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1 年的销售服务费分别为

387.05 万元、330.49万元、432.80万元，占相应销售金额的比

例分别为 24.82%、11.39%、11.33%，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。

请发行人说明相关服务商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利益关系，支付高比

例销售服务费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商业贿赂或其他利

益输送情形，与销售服务费相关内部控制措施及执行情况。请保

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四）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主要产品均直接应用于下游设备或部件中的关键

部位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与客户之间是否存在产品质量责任

追溯或赔偿等机制或者类似安排，报告期内是否触发上述安排；

（2）关于质量控制的措施是否健全有效，相应赔偿机制的风险

是否充分揭示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对主要客户雷舸、铁科院、中国中车

等客户的销售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。请发行人结合与上述客户

的销售模式、发行人竞争优势、新客户开发情况及在手订单情

况等，说明与主要客户合作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。请保荐人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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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发行人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为杨文光，其直接持有发行

人 31.70%股份，通过南京三富控制发行人 4.90%股份，合计控制

发行人 36.60%表决权，其他发行人股东胡亚民、张荫谷、潘国

光、曹建国直接持股比例依次为 13.94%、8.44%、7.33%、4.33%，

合计持股 34.04%。各股东于 2018年签署无期限的《一致行动协

议》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自然人之间签署无期限的《一致行动

协议》是否合理，是否对董事会、股东大会的规范运作，对公司

治理的规范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；（2）若《一致行动协议》被解

除或发行人其他主要股东减持股份，发行人是否存在控制权的稳

定性风险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处置发行人关联方宏鑫锻造

控股权的最新进展。 

（二）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四）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
2022 年 12 月 1 日 


